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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縣學校午餐停餐退費標準，請依說明所列原則辦理

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現行「宜蘭縣國民中小學辦理學校午餐工作要點」前於97

年11月21日修訂，然查近4年來，中央及地方各類法規多

有修正，為符實際，本府刻正就前開要點辦理編修事宜。

二、惟針對本案要點第五點第八項規定略以：「學校每月應收

取之午餐費金額經決定後，不因每月份供應午餐天數之不

同而變動。繳費後未參加午餐者不予退費，但遇有特殊情

形者得由學校自行酌情處理。」，前開不予退費及遇特殊

情形者由學校酌情處理之規定，恐涉違反消費者保護法且

生各校對於特殊情形有認定標準不一之虞。

三、據上，在本府未完成本案要點修訂前，為免影響教職員工

及學生權益，請依下列原則辦理：

(一)參加學校午餐之教職員工生因故請假，並於請假三日前

（不含例假日）辦妥請假手續者，應退還請假期間之午

餐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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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因法定假由（如病假、喪假、產假等）或其他不可抗力

之因素（應檢具証明資料）致教職員工生臨時請假者，

以完成請假之次日為退費起始日。

(三)因法定傳染病、流行病或流行性疫情等強制停課者，應

退還停課期間之午餐費。

(四)因天災等因素致臨時停課者，如在廠商未備餐前，得申

請午餐退費。

(五)每月停餐退費得每月結算或學期末一次退還。

四、學校午餐退費標準：

(一)未受有午餐補助之教職員生退還當日午餐費之全部。

(二)非貧困之原住民學生受縣府補助午餐費（350元/月）者

，按其自繳午餐費比例退還當日午餐費用。

(三)隨班進食導師受縣府補助午餐費（234元/月）者，按其

自繳午餐費比例退還當日午餐費用。

(四)貧困學生及其他受私人捐助午餐費（全額補助）者，不

得申請退費。

五、基於公平、互信及互惠原則，請各校落實統計每日午餐用

餐人數，並於供餐前二日告知午餐承包商或食材供應商，

以免造成廠商損失及避免食材浪費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各級學校

副本：本府消保官、宜蘭縣學校午餐團膳業者、本府教育處 2012-12-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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